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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印時間：110-05-19 16:01:03

⾏政院公共⼯程委員會 函
發文⽇期：中華⺠國 109年01⽉30⽇

發文字號：⼯程企字第1090100098號

根據 政府採購法第22條、政府採購法第105條

本解釋函上網公告者：企劃處 第三科 黃 (先⽣或⼩姐)

主旨：各機關需緊急辦理與20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（俗稱武漢肺炎）有關之各項採購，政府採購法
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22條第1項第3款及第105條第1項第2款已有緊急採購機制，請視個案情形依規
定儘速妥處，請查照。
說明：
⼀、依本法第22條第1項第3款所定「遇有不可預⾒之緊急事故，致無法以公開或選擇性招標程序適
時辦理，且確有必要者」，得採限制性招標，本法施⾏細則第23條之1並有相關規定，機關得就個案
敘明符合該款之情形，簽報機關⾸⻑或其授權⼈員核准後辦理。其得以比價⽅式辦理者，優先以比價
⽅式辦理。
⼆、如屬⼈⺠之⽣命、⾝體、健康、財產遭遇緊急危難，需緊急處置之採購事項，得依本法第105條
第1項第2款及「特別採購招標決標處理辦法」規定辦理。本會98年8⽉28⽇⼯程企字第
09800385100號函修正之「如何提升採購效率⼀覽表」及「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105條第1項第2款辦
理緊急採購作業範例」（公開於本會網站），併請參考。
正本：總統府第三局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、⾏政院秘書⻑、立法院秘書⻑、司法院秘書⻑、考試院
秘書⻑、監察院秘書⻑、國家安全局、⾏政院各部會⾏處署、直轄市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
府、各縣市議會、各鄉鎮市公所
副本：全國政府機關電⼦公布欄、本會主任委員室、副主任委員室、本會各處室會組、企劃處（網
站）


